关于同意“浍河四桥”更名为“黄园路
浍河桥”的批复

县重点中心：     
你单位报送的《关于“浍河四桥”更名为“黄园路浍河桥”的请示》收悉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为规范地名管理，方便群众生产生活，根据《地名管理条例》及我县城市总体规划相关要求，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一、为规范地名管理，提升城市文化形象，优化公共服务，满足群众出行导航、物流配送等实际需要，同意将“浍河四桥”标准名称更名为“黄园路浍河桥”。
二、请你单位及时做好桥梁标识、交通指示牌等相关设施的更新更换工作，确保新名称规范使用、社会周知。
三、请你单位接此批复后，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及时做好桥梁更名的后续工作：
1、完善标志标识：按照国家标准《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》要求，及时更新桥梁桥名牌等相关标识信息，确保新名称清晰醒目、规范统一。
2、做好信息衔接：主动与县民政、公安、自然资源规划等部门沟通协调，同步对接主流电子导航平台，确保桥梁更名信息在各类数据库、导航系统中的准确变更与无缝衔接，保障群众出行便捷。
此复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固镇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                 2026年3月16日
 


